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6-3-0(105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1245715 230478960 10921115 5901794 157188784 20139582 7199230 800255 279322 24730673第1分位

1245715 516614874 10545976 6992080 430180520 25527279 9247282 874264 604174 27479073第2分位

1245715 781265109 14078906 10398304 653021178 38055400 13309363 1242236 960939 42445234第3分位

1245714 1218380589 20138577 18782577 1004250335 57197869 22152295 2188013 1469807 79276202第4分位

1245714 3068445671 39732904 74909229 2192402401 102920755 73409695 8164429 3325244 509806955第5分位

6228573 5815185204 95417478 116983985 4437043218 243840886 125317865 13269198 6639487 683738137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6-3-0(105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分位別

30951 1985725 130958 1170571 67025594 140265372第1分位 955973

59062 3739364 106909 1258891 277880859 364511171第2分位 627065

135632 5867407 137700 1612810 474088399 602716984第3分位 743232

371047 9799968 227704 2526194 786054687 1000340411第4分位 1132671

8060066 41050570 857117 13806306 1933103862 2807748515第5分位 4183311

8656757 62443034 1460388 20374771 3538153401 4915582453合      計 7642252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